
 

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 

桃園市第 3 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(一) (二)實施計畫 

一、目 的： 

(一)介紹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訓練方法與技巧，提升團領導人員領導能力。 

(二)培訓合格之女童軍團領袖人才，俾利推展女童軍運動。  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女童軍會 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桃園市立同德國中 

五、日    期： 

(一)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(一)-114年 7月 19~20日 8：00~21：30 (不住宿) 

(二)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(二)-114年 8月 2~3日 8：00~16：30  (住宿) 

六、地    點：桃園市同德國中(330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487號) 

七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年滿 18 歲以上對女童軍教育活動有興趣之社會人士，性別不拘。 

(二)各國民中小學教職員、家長。 

(三) 參加人員請各校/團(服務單位)准予公(差)假辦理。 

八、參加費用：每人新台幣 3500 元整(含課程材料、行政費、保險費、伙食、冷氣電費

等)，參加費及差旅費請原服務單位酌予補助。郵政劃撥帳號：0565588-6  戶名：

桃園市女童軍會 

九、報名方式：報名表填妥後可連同劃撥存根影本於 7月 5日(星期日)前郵寄、傳真或

E-mail至：tycgs@yahoo.com.tw 桃園市女童軍會（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487號） 

    聯絡電話及傳真：03-3464304   聯絡人：張曼萍        

十、服 裝：女性請穿著淺藍色襯衫、寶藍色裙子或褲裙；男性穿著淺藍色襯衫、深藍色

長褲。曾接受基本課程(訓練)並宣誓成為女童軍服務員者可佩帶服務員領巾。 

十一、 第二階段攜帶物品：【裝在背包】        

 (一)衣服袋：禦寒衣物、長褲、活動服、手帕。 

【標準制服為低跟黑鞋，請攜帶深色運動鞋或其他方便活動的鞋子替換】 

    (二)餐具袋：碗或鋼杯、筷子、湯匙、水壺。 

    (三)其他：童軍繩、哨子、手電筒（非手機）、個人用藥、衛生用品、健保卡、遮

陽帽、雨衣、防蚊蟲藥、針線袋等。 

    (四)無關訓練用具請勿攜帶。 

 



 

十二、 注意事項： 

 (一)全程參加者，可獲頒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國家研習營結業證書。另可由女童

軍總會申請，核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進修認可研習時數：課程

(一)16小時；課程(二)18小時。訓練期間請假者，須於補訓後再發給結訓證

書；請假時數超過 5小時以上者，則視同離營，應重新參加訓練，不得補訓。 

(二)兩項課程合併辦理，工作人員及參加人員請各校/團服務單位准予公(差)假辦

理，並得於活動結束後二年內補休四天 (課務自理)。 

(三)本訓練課程若報名人數少於 16名，則另訂日期開辦或退費，並個別通知。報

名未繳費者恕不編隊，報名後若因故未能參加者得於活動 10天前提出申請退

費〈但需扣除行政費用 500元〉，逾期恕不退費。 

(四)學員於 7/18 或 8/1晚上需住宿者，請事先聯繫，以便安排住宿事宜；8/2晚

上全體學員均須於訓練場地露營。 

十三、 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桃園市女童軍會第 3 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日程表 

 

桃園市第 3 期「女童軍、蘭姐女童軍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（一）日程表 

日期 

時間 
7月 19日(六) 7月 20日(日) 

07:30-08:00   

08:00-08:30 報到、認識環境 晨檢、升旗 

08:30-09:00 小隊建構與分工 
進程的瞭解與計劃 

09:00-09:30 
團時間 

09:30-10:00 
第二次團集會-- 

意外傷害處理 
10:00-10:30 開訓 

10:30-11:00 課程定向與制服徽章 

11:00-11:30 
認識女童軍 女童軍進程實務 

11:30-12:00 

12:00-12:30 
午餐 午餐 

12:30-13:00 

13:00-13:30 小隊時間 小隊時間(隊長訓練) 

13:30-14:00 介紹團集會設計 小隊集會 

14:00-14:30 示範隊長會議 唱和跳 

14:30-15:00 
示範團集會-- 

露營準備 

團組織 2 

15:00-15:30 茶點 

15:30-16:00 
第三次團集會-- 

通訊 
16:00-16:30 茶點 

16:30-17:00 團組織 1 

17:00-17:30 
儀典 進程與遊戲 

17:30-18:00 

18:00-18:30 晚餐 晚餐 

18:30-19:00 小隊集會中的遊戲 
女童軍運動的承諾 

19:00-19:30 
風險管理 

19:30-20:00 女童軍運動的價值觀 

20:00-20:30 
賦歸 

課程回顧與評鑑 

20:30-21:00 賦歸 

 

 

 



 

 

桃園市第 3 期「女童軍、蘭姐女童軍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（二）日程表 
日期 

時間 
8月 2日(六) 8月 3日(日) 

06:30-07:00 
 

起床盥洗 

07:00-07:30 晨思 

07:30-08:00 報到 早餐 

08:00-08:30 小隊建構與團體動能 晨檢、升旗 

08:30-09:00 

營帳介紹及架設 
團集會-- 

自然研究 
09:00-09:30 

09:30-10:00 

10:00-10:30 

童軍知能學習區塊 分組技能競賽 10:30-11:00 

11:00-11:30 

11:30-12:00 
野外炊事與繩棍應用技能實

作演練 

午餐 
12:00-12:30 

12:30-13:00 小隊時間 

13:00-13:30 午餐 拔營滅跡 

13:30-14:00 

童軍技藝旅行 

狀況處理-- 

分組討論 
14:00-14:30 

14:30-15:00 

15:00-15:30 課程回顧與評鑑 

15:30-16:00 結訓 

16:00-16:30 

賦歸 

16:30-17:00 營火活動設計 

17:00-17:30 
野外炊事與繩棍應用技能實

作演練 
17:30-18:00 

18:00-18:30 

18:30-19:00 晚餐、小隊時間 

19:00-19:30 
營火活動實作 

19:30-20:00 

20:00-20:30 女童軍運動中的承諾 

(成人領袖宣誓典禮 

演示與實作) 

20:30-21:00 

21:00-21:30 

21:30-22:30 盥洗、就寢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國家研習營團領導人員訓練報名表 
期   別 桃園市第 3 期女童軍團領導人員基本課程(一)(二) 

姓   名  性  別  □生理女   □生理男 

請貼一吋半身照

片 

身分證字號  生  日 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服務單位與

職稱 
 飲食習慣  □葷食   □素食  

女童軍團次        縣/市 第    團 
女童軍 

職務 
 

聯絡電話 
(H)             (O) 

行動電話： 
E-MAIL  

營活動衫 □S □M □L □XL □2L 
最高 

學歷 
 

通訊地址  

興趣及專長  

參加童軍 

運動紀錄 

請具體詳填 

□   年   月參加       市 第     期團領導人員蘭姐女童軍基本課程訓練 

□   年   月參加       市 第     期團領導人員幼女童軍基本課程訓練 

□   年   月參加       (縣市)第   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訓練 

□   年   月參加       (縣市)第   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訓練 

備  註 

 □7/18    □8/1 需安排住宿同德國中  

※由桃園市女童軍會代辦(請註明尺吋) 

  報到當日領取制服並同時繳費 

  (短袖上衣 500 元，褲裙 900元) 

短袖上衣—S、M、L、XL、2L  

褲裙—腰圍 26、28、30、32、34吋 

個人資料與 

影像紀錄 

同意事項 

本人同意提供本報名表所填寫之個人資料，供主辦單位辦理本課程相關作業、各項聯繫工

作及訓練研習紀錄之保存之用；本人得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 3條規定，行使相關權

利。 

本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在推展行銷或教育的目的下，運用在課程期間所拍攝，包含報名者

在內的相片或影片(統稱肖像)，於各種出版品、網站、社群媒體等。 

報名表填妥後可連同劃撥存根影本郵寄、傳真或 E-mail 至：tycgs@yahoo.com.tw  

桃園市女童軍會（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487 號）聯絡電話及傳真：03-3464304  聯絡人：張曼萍 

郵政劃撥帳號：：0565588-6  戶名：桃園市女童軍會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申請日期：民國 114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主任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團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審 核  編 組  

 


